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 5學年度  

產學合作績優獎   申請表  

 
   序號：勿填  

推薦學院   系所   

姓名   員工編號   

職稱   聯絡電話   

到校服務日期     /   /   /  

E - M A I L   

申請條件：在本校任教滿 3 年以上之在職專任教師 

採計期間為自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止 

執行公民營企業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績效卓著，研發成果具實務應用潛力與創見，能

顯著提昇產業競爭力，且3年內產學合作符合下列之一者： 

□計畫管理費（不含共同及協同主持人）累計達45萬元以上，或衍生技術移轉金額

計達60萬元以上者。實際金額：          元。(詳附表) 

□計畫管理費(不含共同及協同主持人）、衍生技術移轉金額及回饋金額合計達75萬

元。實際金額：          元。(詳附表) 

＊以上申請人需檢附最近3年相關著作、研發成果資料及證明文件併列於附件（不含上次獲

獎前之研究成果） 

*如獲獎項，同意將個人獲獎訊息分享及揭露* 

申請人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院審查意見：(如篇幅不足請以另頁敍述) 

申請單位主管簽章：  

 

推薦學院院長簽章：  

 



研發處簽章：  收件日期 :    /    /  

中華民國 1 1 5年     月     日  

附表一： 

產學合作&高教深耕計畫成果自評(說明內容至多1頁)  

(請就研究成果在實務應用潛力與創見，提昇產業競爭力之績效作說明) 



 

 

附表二： 

一、 以本校為執行機構之國科會及各公民營研究計畫(請填列教師承接並擔任主持人之計畫) 



(採計期間: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計畫若跨年度以起始時間為標準。) 

(一)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年度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元) 

計畫經費 管理費 

     

     

     

小計   

 

(二) 國科會產學計畫(國科會+合作企業) 

年度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元) 

計畫經費 管理費 

     

     

     

小計   

 

(三) 企業產學計畫 

年度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元) 

計畫經費 管理費 

     

     

     

     

     



小計   

 

(四) 政府產學計畫 

年度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元) 

計畫經費 管理費 

     

     

     

小計   

 

(五)其他單位產學計畫(經濟部、農委會、工研院、財團法人等) 

年度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元) 

計畫經費 管理費 

     

     

     

     

     

小計   

 

(六)其他計畫  

年度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經費(元) 

計畫經費 管理費 

     

     



     

     

     

小計   
 

 

二、 專利(專利權人必需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一)新型 

年度 專利名稱 專利權人 國別 發明人 專利證號 

      

      

      

(二)發明 

年度 專利名稱 專利權人 國別 發明人 專利證號 

      

      

      

 

三、 以本校名義完成之技術移轉 (不含國科會先期技轉) (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年

度 

技轉廠商 技術移轉名稱 參與教師 

(依序填列) 

技轉金

(元) 

專利 
(專利名稱) 

      
      
      
小計             元 

四、 學術回饋金(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年度 企業名稱 金額 

   

   

小計：               元 

 

五、 獲獎(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獲獎

年度 

頒獎單位 獲獎名稱 參 與 教 師

(依序填列) 

貢獻 

比例 

獲獎金額(元) 

      
      

 

 

六、以本校名義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112年1月1日至114年12月31日) 

基本書目資料(作者、題

目、期刊名稱、卷期、頁

數、DOI、出版年) 

期刊屬於那一

個資料庫收錄 

期刊領域與

排名(註1) 

對應獎勵等

級(註2) 

作者排名 

(註3) 

     
     
     
     
     

註1 (期刊領域與排名): 

請依論文所屬收錄資料庫填寫對應之評鑑指標：WOS 期刊請填寫 JCR 之領域排名百

分位；Scopus 期刊請填寫 CiteScore 之領域排名百分位；TSSCI/THCI 期刊請填寫

國科會人文處評定之等級；**其他資料庫（如 EI, ABI）**若有排名亦請填寫，若無則

免填。所有指標之認定，概以期刊刊登當下各資料庫公告之排名為準。 

註2 (對應獎勵等級):  



請申請人依本校學術獎勵辦法第二條，自行評估並填寫本論文符合之獎勵等級。最終結

果由審核單位認定。 

註3 (申請人身分): 

申請人須為本論文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通訊作者之認定，以 Web of Science、

Scopus 或論文全文中之明確標示為準；若有疑義，申請人應提供期刊接受函等證明。 

 
七、其它： 

                                                                                      

                                                                                      

                                                                                      

 

＊以上填具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並取消申請資格，申請人簽名：           


